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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徐政财字（2022）95号文《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组织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局长任组长，主管局长任副组长，涉及到的组室为成员，对2021年度项目进行进绩效评价。项目实施整体过程中，规范管理，立项有依据，资金拨付有依据，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局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合理明确的绩效评价目标。并将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与项目年度任务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相匹配。通过绩效评价掌握项目实施进度，财政资金拨付支出进度，科学评价项目实施效果，基本实现了年初预期目标。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绩效目标设定依据立项依据，项目资金用途，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解决了好多遗留问题，得到社会好评，促进社会稳定。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bookmark: _GoBack]我局以后将继续加强项目的绩效管理。从立项、资金预算、完善制度、目标等方面做细化、科学化，确保项目实施畅通，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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